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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发行指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，推进县城公共服

务设施提标扩面、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、市政公用设施提挡升

级、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，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

家需求，充分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对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积极作

用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适用范围和支持重点

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是由市场化运营的公司

法人主体发行、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县城（含县级市城区）建设项

目的企业债券。符合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

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规划〔2020〕831号）的单体

项目或综合性项目，均可作为本专项债券支持方向。专项企业债

券募投项目应为市场化自主经营的项目，且可产生稳定持续的经

营性现金流，重点包括以下项目：

（一）县城产业平台配套设施建设项目。支持产业园区和特

色小镇等产业集聚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，包括建设商贸流通中

心、技术研发转化中心、智能标准厂房等。支持新型文旅商业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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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聚集区建设项目，包括改造商业步行街、地方特色街区及配套

设施等。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内重点园区、县城产业转型升

级示范园区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县城智慧化改造建设项目。支持市政公用设施数字化

建设项目，包括改造交通、公安和水电气热等领域终端系统等。

支持数据设施建设项目，包括建设集约化数据中心、数据供应链、

公共领域数据系统整合及一体化应用平台、产业数字化平台等。

支持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设项目，包括配置网络安全设备和系统

部署等。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包括5G、物联网、车联

网、骨干网扩容、光纤接入等。

（三）县城新型城镇化其他领域建设项目。支持配送投递设

施建设项目，包括建设公共配送中心和智能快件箱等；支持冷链

物流设施建设项目，包括建设冷库及冷链物流前置仓、生鲜食品

低温加工处理中心等；支持农贸市场改造或迁建新建项目，包括

改造交易棚厅及环保设施、配置检测检疫设备等；支持客运站改

扩建或迁建新建项目等。

二、发行条件

（一）本专项企业债券发行人应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

机构，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，最近 3年年

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债券 1年利息。

（二）本专项企业债券以募投项目未来经营收入作为主要偿

债来源。其中，项目收费标准由政府部门定价的，地方政府价格

主管部门应及时制定完善项目收费价格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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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发行人应根据项目资金回流具体情况科学合理设计债

券发行方案，可灵活设置债券期限、选择权及还本付息方式。

（四）鼓励银行机构通过“债贷组合”增信方式，进行债券和

贷款统筹管理。

（五）省级发展改革委应就募投项目出具是否适用于本指引

的专项意见。

三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在偿债保障措施完善的前提下，允许使用不超过 50%

的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。用于项目建设部分的募集资

金，可偿还前期已直接用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银行贷款。

（二）支持县城特别是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地区内主体

信用评级优良的企业，以自身信用发行本专项企业债券。

（三）对已取得本专项企业债券发行注册通知的募投项目，

优先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，以支持募

投项目所需资金的足额到位。

（四）省级发展改革委在制定本省份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

项落实方案以及指导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地区制定示范方

案时，应统筹考虑项目资金、土地保障方式，加大本专项企业债

券融资支持力度，协调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

减挂钩指标分配，满足项目合理用地需求，保障项目落地实施。

（五）市县级发展改革委加强项目谋划与储备，加快做好项

目审批核准备案和规划、用地、环评等前期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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